


2

目 录

1 概述 ......................................................................................................... 1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 2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6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19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19

6 报批前公示 ...........................................................................................20

7 其他 ....................................................................................................... 23

8 诚信承诺 ...............................................................................................24



1

1 概述

广州融捷电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于 2023年成立，拟选址于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保税港加工制造区块，红莲路南侧、万新大道西侧地块（中心地理

坐标为北纬 22°41′15.315″，东经 113°35′11.063″）（地理位置见图 1）建设锂离

子电池正极材料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主要从事锂电池正极材

料加工及研发，占地面积 86347㎡，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98194.38㎡，共建设工业厂房 2

栋、仓库 1栋、动力站 1个、中试研究中心 1栋和宿舍楼 2栋等。

本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 50000吨，完成磷酸铁锂、三元锂

等正极材料中试各 100吨，硅碳负极材料中试约 2.31吨，以及各类小试合计 10吨/a（包

括磷酸铁、磷酸锰铁锂、磷酸铁锂、钠电聚阴离子正极材料、镍钴锰酸锂、碳酸钴、四

氧化三钴、钴酸锂、电池粉回收湿法小试等），并完成电池电性能测试 10000项和理化

分析 30万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一切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新建、扩建或改建项目必须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2021年版）中有关规定，本项目生产工

艺包括电池正极材料加工、研发中试和实验室等，涉及的行业类别包括 C3985电子化工

材料制造以及M7320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涉及的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包括：三

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中 81、电子元件和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398

中电子化工材料制造，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四十五、研究和实验发展中 98其他（不

产生实验废气、废水、危险废物的除外），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按照评价类别不同，

取最高评价类别，因此本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为此，广州融捷电源材料有限公

司委托广州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随后，环评单位开展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5年 4月 23日完成《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为此，我司

在项目附近敏感点和网络上对该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为 10个

工作日。公示的内容、方式、时限等均能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 4号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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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更广泛公众对于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本单位于 2025年 4月 29日、4月

30日这个期间，在《新快报》上刊登了两则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在项目第一次公示及第二次公示期间，未收到针对项目的反馈意见。同时，登报期

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综上，我司将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项污染

物达标排放，降低本项目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司在 2025年 3月确定委托广州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在确定评价单位后，我单位在 2025年 3月 17日在网站上进行了为期 10个工

作日的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项目名称和工程概要

广州融捷电源材料有限公司拟于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保税港加工制造区块，红莲路南

侧、万新大道西侧地块的地块建设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主要从事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磷酸铁锂生产、三元正极材料中试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中试、负极

材料中试及小试等，以及产品理化性质检测和电池电性能测试，预计年生产磷酸铁锂

50000吨，三元正极材料中试 100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中试 100吨、小试 1吨，并完

成理化性质检测 30万项、电池电性能试验 10000项等。

二、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工作程序

评价的工作程序：建设单位委托－文件资料收集、研究－环境现状调查－工程分析－环

境影响评价－编写报告书－环保主管单位审查。

2、主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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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公示网址为：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317Q8ODv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317Q8O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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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上公开截图

项目网络公示时间均为 10个工作日（即 2025年 3月 17日至 3月 31日），因此，

项目第一次公示的内容、形式、途径和时间等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 4号令中的要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网络公示期间，并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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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司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上发布了上述征求意见

稿的公示。公示网址为：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423LauC8，公示期限

为 10个工作日，详见图 3-1。

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我司在进行《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示期间，在《新快报》上刊登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的公示，

刊登时间分别为 2025 年 4 月 29 日、2025 年 4 月 30 日，详见图 3-2 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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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登报公示照片



9

图 3-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登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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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我司在恒大·阳光半岛、绿城·蓝湾半岛、义和围、六安围、沙尾一村、红

哨村、厂区所在地等处进行了张贴公示。详见图 3-4 至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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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张贴照片（恒大·阳光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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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张贴照片（绿城·蓝湾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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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张贴照片（义和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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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张贴照片（沙尾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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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张贴照片（六安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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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张贴照片（红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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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征求意见稿公示现场张贴照片（厂区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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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无。

3.3查阅情况

网络公示已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作为附件，附在公示内容后，以供公众查阅。

而附近敏感点的张贴内容中明确，公众可联系评价单位或者建设单位获取报

告书的公示版。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网络公示期间和敏感点张贴公示期间至今，暂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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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调查，主要原因是本项目在公示期间并未收到公

众的质疑和反对意见。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公示期间均无人或单位对本项目的建设持反对意见，亦无对本项目建

设的意见或建议。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项目所在地政府和公众希望地方经济快速发

展，但同时项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应采取环评

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并认真落实，减少项目建成后对环境的影响，

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项目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项目所在地政府和公众希望地方经济快速发

展，但同时项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应采取环评

报告书中所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并认真落实，减少项目建成后对环境的影响，

争取群众的支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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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示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司委托广州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制造及研发基地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完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定，我单位在

2025年 6月 18日在网站上进行了报批前全本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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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我司于 2025年 6月 18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上发布了上述报告书全

本及公众参与说明全本的公示。

公示网址为：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50618K821h，详见图 6-1。

图 6-1 报批前全本公示网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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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本项目刊登的报纸、附近敏感点张贴的照片及张贴资料，均在我司内部存档

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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